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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告包含重要資訊，務請閣下注意。若閣下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以下為有關「環球系列」及「財智之選系列」計劃內投資選擇的更改。「環球系列」包括環球投資計劃及環球投資整付計

劃。「財智之選系列」包括財智之選投資萬用壽險計劃、財智之選靈活投資計劃、財智之選靈活創富投資計劃、財智之選

多元投資計劃及財智之選創富投資計劃。 

 

 

根據法國巴黎投資之通知，相關基金的集團將進行品牌重塑。 

 

1.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管理公司及香港代表的名稱更改 

‐ 法巴亞洲可換股債券基金「經典 – 資本」 (BPACU) 

‐ 法巴巴西股票基金「經典 – 資本」 (BPBEU) 

‐ 法巴全球新興市場優選債券基金「經典 – 資本」 (BPEMU) 

‐ 法巴中國股票基金「經典 – 資本」 (BPHCU) 

‐ 美國萬通法巴全球通脹掛鈎債券基金「經典 – 資本」 (BPIBU) 

‐ 法巴日本股票基金「經典美元 – 資本」 (BPJAU) 

‐ 法巴俄羅斯股票基金「經典 – 資本」 (BPREU) 

‐ 法巴美元短期債券基金「經典 – 資本」 (BPUBU) 

‐ 法巴全球公用事業股票基金「經典 – 資本」 (BPUTU) 

‐ 法巴全球能源股票基金「經典 – 資本」 (BPWEU) 

 

於2017年6月1日，“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集團（「集團」）實體的品牌將重塑為“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品牌重塑只包括更改集團內實體的名稱，而不會構成任何其他後果或產生新的法律實體。  

 

在品牌重塑後，“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簡稱“BNPP IP Lux”）將易名為“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簡稱“BNPP AM Lux”）。是項變動亦將反映於由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以管理公司身份管理的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基金章程或銷售文件。香港

代表的名稱亦將會由「法國巴黎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易名為「法國巴黎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上述變動將不會導致相關基金所承擔的任何費用或收費增加。此外，該等變動將不會導致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風險

範圍出現任何變動。 

 

根據景順之通知，相關基金的章程將有以下修訂／更新，並將於2017年6月8日或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的董事可能全權酌情

決定的較後日期生效。 

 

2.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的澄清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A (累積) (INABU) 

 

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予澄清，以指明其可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的範圍。該等投資的相關風

險將於相關基金的章程第8節（風險忠告）中指明。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加入以下披露: 

 

「基金可將其資產淨值最多20%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 

 

此項澄清將不會對相關基金目前的管理方式有任何影響，亦不會導致相關基金的風險取向產生任何改變。 

 

3.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的澄清 

‐ 景順亞洲棟樑基金 A (累積) (INAIU) 

 

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將予澄清，以指明其少於30%的資產淨值可能投資於債務證券。此項澄清

反映現有慣例及不會對相關基金目前的管理方式造成任何影響，亦不會對相關基金的風險取向造成任何改變。 

 

4.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章程的重新調整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A (累積) (INABU) 

‐ 景順亞洲棟樑基金 A (累積) (INAIU) 

‐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A (累積) (INCDU) 

‐ 景順消閒基金 A (累積 ) (INGLU) 

‐ 美國萬通景順泛歐洲基金 A (每年派息) (INPEU) 

‐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A (累積) (MSGVU) 

 

為了澄清可能適用於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的風險，章程第8節（風險忠告）已重新調整有關與投資掛鈎的風險。

圖表已加入以應對於章程日期可能適用於各相關基金已識別的主要風險。謹請注意，該圖表並非旨在提供與投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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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有關的所有風險作出完整解釋，但所有主要風險均予以披露，建議投資者參考章程第8節全文以了解有關風險更

詳細的解釋，以便就該投資的相關風險作出知情判斷。然而，未為特定相關基金指出的風險可能仍在某種程度上在不

同時間適用於該相關基金，而且並非各項適用於相關基金投資的風險均被展示。儘管存在圖表所列的風險，各相關基

金將一直遵守第7節詳述的投資限制（包括第7.5節的其他限制）以及章程附錄A內的其他限制。 

 

在圖表的下方，將會更詳盡解釋各項風險。為此，謹請注意，可能適用的若干額外風險已加入及若干現存風險已更

新。 

 

5. 投資選擇的相關基金之章程的雜項／一般修訂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 A (累積) (INABU) 

‐ 景順亞洲棟樑基金 A (累積) (INAIU) 

‐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A (累積) (INCDU) 

‐ 景順消閒基金 A (累積 ) (INGLU) 

‐ 美國萬通景順泛歐洲基金 A (每年派息) (INPEU) 

‐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A (累積) (MSGVU) 

 

上述投資選擇的相關基金的章程將有以下更新: 

 附錄A項下就各相關基金披露的特定風險已刪除，並已在附錄A的開端加入交叉引用第8節（風險忠告）披露的圖

表。 

 

 在附錄A，已更新各相關基金的所適合的投資者類別。尤其，已修訂投資願景以反映各相關基金的風險／回報狀

況，而投資者的波動承受程度亦已獲檢討。數字上的投資願景已用說明的方式（長期、中長期、中期及短期）取

代，以更為配合行業慣例。 

 

 在附錄A，就所有相關基金而言，採用承擔法計算有關基金整體風險的資料披露已刪除。有關刪除並不影響相關

基金如何計算其全球風險。 

 

 在附錄A，用作計算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的全球風險的基準指數已因業務由滙豐轉移至Markit 

iBoxx而於2016年4月29日變更。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的參考基準指數由50% MSCI AC Asia 

Pacific ex Japan Index及50% HSBC Asian Dollar Bond Index更改為50% MSCI AC Asia Pacific ex Japan Index及50% 

Markit iBoxx ADBI Index。為免產生疑問，此等轉變不會對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目前的管理

方式造成任何影響，亦不會對其風險取向造成任何改變。此外，對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的管

理費水平／成本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在附錄A，以下基金的預期槓桿水平已因經界定期間內平均槓桿水平分析而更新：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環

球股票收益基金、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消閒基金及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為免產生疑

問，此項更新並無更改相關基金使用衍生工具的方式及無改變其風險取向。 

 

 在附錄A，已於投資目標及政策澄清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可將達其資產淨值的60%投資於未評

級及／或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為免產生疑問，此項更新為對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平衡

基金適用的現有投資目標及政策的澄清，對該相關基金目前的管理方式及風險取向並無影響。 

 

 香港補編及／或相關產品資料概要已作出更新以反映以下相關基金的額外披露資料: 

a) 就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亞洲棟樑基金、景順盧森堡基金系

列 - 景順消閒基金及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 - 景順泛歐洲基金，以澄清各相關基金可將少於30%的資產淨值投

資於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務證券／債券) 。 

b) 以澄清主要投資於股票證券的相關基金，可將其不超過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獲評級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

證券。 

c) 以澄清相關基金現目前無意透過景順之RQFII額度進行投資。 

 

 

 

閣下可向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索取由本公司提供的以上投資選擇之相關基金的有關銷售文件及股東通知書，或登入

本公司之網頁(www.massmutualasia.com)，以詳細參閱關於上述更改詳情之有關文件。 

 

如閣下之保單現已挑選以上投資選擇，並且因任何理由希望轉換到其他的投資選擇，閣下可選擇將現時持有的投資選擇轉

換到閣下保單的其他投資選擇。現時所有投資選擇均不設轉換費用及買賣差價。有關詳情，請參閱投資選擇冊子或致電美

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客戶服務熱線 - 香港 (852) 2533 5555 / 澳門 (853) 2832 2622。 

 

 

 





 

如有任何疑問，香港股東可致電(852) 2533 0088聯絡法巴香港代表法國巴黎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10日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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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的董事（「董事」）及管理公司為對本函件所載資料承擔責任的人士。就董事及管理公司（已
採取一切合理審慎方式以確保確實如此）深知與確信，本函件所載資料（於本函件刊發日期） 乃依循事實，並無
遺漏任何可能影響該等資料涵義的內容。董事及管理公司願就此承擔責任。除另有指定外，於本函件所用全部
詞彙與SICAV的章程、附錄A及香港補編（僅供香港投資者使用）（統稱「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閣下為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附屬基金的股東（「股東」），特此致函。此乃重要文件，務請 閣下即時處理。 閣
下如對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立即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法律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
已將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附屬基金（各稱為「基金」，統稱「各基金」）的持股出售或轉讓，請立即將本函件轉交經
手出售或轉讓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或其他代理人，以便轉交買方或承讓人。

若下文所述任何修訂未能配合 閣下的投資需要， 閣下務請留意， 閣下可於生效日期（定義見下文）前任何時
間贖回 閣下於景順盧森堡基金系列附屬基金的股份，而毋須支付任何贖回費用。贖回將遵照章程的條款進行。 


